
电气工程学院文件 
电行政〔2023〕1 号 

 

 

关于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 

 

本规定在《广西大学广西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办法》（西

大教〔2022〕112 号）基础上，针对我院专业特点，作如下补充： 

1. 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

览表”的“第一部分 高级研究性学分 一、科研活动”部分序号为 2，

4,5,6 提到的成果，提出认定的学生需要在学生所在班级或课题组进

行讲座阐述自己的成果，对其成果的意义、工作内容、创新性作出详

细说明，同时需要与专业相关的两位副高职以上教师给出认定意见，

并到教务处认定签章。认定签章表格见附件 1。 

2.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览

表”的“第一部分 高级研究性学分 二、论文论著发表”部分，严格查

证论文成果的真实性，若综述类论文需要考查其价值。所有提交的论

文成果均需答辩，说明论文的来龙去脉并明确说明自己的见解或新颖

性或创新性，经过学院组织的专家认定小组认定后方可申请获得学

分，专家小组不少于 3 人，采用“一票否决制”。 

3.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览



表”的“第一部分 高级研究性学分 三、专利软著等方面”部分，严格

查证学生提交作品的真实性，所有提交的作品均需要答辩，说明作品

的创意性、创新性、创造性，经过学院组织的专家认定小组认定后方

可申请获得学分，专家小组不少于 3 人，采用“一票否决制”。 

4.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览

表”的“第一部分 高级研究性学分 四、科研成果奖”部分，严查证学

生提交成果奖的真实性，学生需要通过答辩说明自己的实质性贡献，

经过学院组织的专家认定小组认定后方可申请获得学分，专家小组不

少于 3 人，采用“一票否决制”。 

5. 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

览表”的“第一部分 高级研究性学分  五、学术讲座”部分，参与学

院学术讲座的学生按“3 参与学校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核计学分，

需提交 500 字以上的心得，经学院团委组织认定后报教务办呈教务处

审批后认定。 

6. 对实施办法中“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项目及其得分一

览表”的“第三部分 职业技能学分”，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

的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或水平考试门类以及下放到指定学校开展的

技能证书目录，考虑到我院专业所涉及领域，附表 2 列出可认定的一

般职业技能或水平考试类别，在认定时采取同类技能以不同方向的最

高技能证书认定。其他未列出的，由学生单独申请后由学院认定是否

有效。  

本规定从 2020 级本科生（含按 2020 级培养计划执行的转专业学



生）开始执行，并由学院本科教学办负责解释。 

 

附件：1. 未发表成果、制作或设计、参与教师课题等创新创业

实践学分认定表 

      2. 可以认定的职业技能或水平考试类别 

                                        电气工程学院(章） 

                                        2023 年 1 月 4 日 

类别：01 份数：3                   

  



附件 1: 未发表成果、制作或设计、参与教师课题等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表 

未发表成果、制作或设计、参与教师课题等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表 

成果名称  

成果简介与

自评价 

从成果的意义、工作内容、创新性等方面阐述： 

 

 

 

 

 

 

 

 

 

 

成果属类 □未发表的成果      □制作或设计         □参与教师课题  

□其他：______________ 

成果展示 展示时间  展示地点  

展示方式 □实物展示   □报告展示 受众 □班级   □课题组 

专家意见 从成果的意义、工作内容、创新性等方面给出评价。： 

 

意义： □大 □有 □无 

工作内容： □饱满 □适中 □较少 

创新性： □强 □有 □无 

 

     

同意推荐该成果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该成果获得 0.2 学分，成绩为 70。 

  

      专家 1 签字：                   专家 2 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同意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该成果获得____学分，成绩为____。 

 

 

                                    负责人签字(章)： 

     

                                            年    月    日 

 

注：成绩认定为 70。 

 



附件 2： 可以认定的职业技能或水平考试类别（注意加粗部分提示） 

技能

类别 

技能类别 学分 分数 

电工证 

（同一类

别，只将

提供获得

证书的最

高级纳入

学分计

算，最高

合计 1

分） 

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高压电工作业、

低压电工作业、防爆电气作业、继电保护

作业、电气试验作业、电力电缆作业。由

应急管理局（原安监局）颁发。 

（同类只算一次） 

1 100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 

（建筑电工证） 
1 100 

电工职业资

格证书（电

工等级证） 

初级（国家 5 级） 0.2 80 

中级（国家 4 级） 0.5 85 

高级（国家 3 级） 0.8 90 

技师（国家 2 级） 0.8 95 

高级技师（国家 1 级） 1 100 

计算机等

级证（只

将提供获

得证书的

最高级纳



(水

平)类 

试证书（只

将提供获得

证书的最高

级纳入学分

计算，最高

合计 1 分） 

平）考试 QCOCASTP（初级） 

（不同方向的考试只计算一个方向）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考试 QCOCASTP（中级） 

（不同方向的考试可以计算多次） 

0.5 90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考试 QCOCASTP（高级） 

（不同方向的考试可以计算多次） 

1 100 

    

 


